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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国寿个人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 

 
第一条  保险合同构成 
    国寿个人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国寿个人养老年
金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以下简称本合同利益条款）、个人保险基本条款（以下简称本合
同基本条款）、现金价值表、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复效申请书、健
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范围 
    十八周岁以上、六十四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
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第三条  养老年金的领取方式及开始领取日 

养老年金的领取方式分为年领、月领和一次性领取三种，但趸交保险费的仅限于年领和月
领两种领取方式。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分为五十、五十五、六十和六十五周岁四种，投保人可选择其中一
种作为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为养老年金开始领取年龄的年生
效对应日。 
 
第四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前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给

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被保险人生存至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本公司按如下约定给付养老年金： 

    1.本合同约定一次性领取养老年金的，本公司按保险合同载明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
本合同终止。 
    2.本合同约定按年或按月领取养老年金的，自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本公
司于本合同每年或每月的生效对应日按保险合同载明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保证给付十年。
如果被保险人自开始领取养老年金之日起不满十年身故，其继承人可继续领取未满十年部分的
养老年金，本合同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起满十年的年生效对应日终止。若被保险人自开始领
取养老年金之日起满十年后仍生存，可继续领取养老年金直至身故，本合同终止。 
 
第五条  红利事项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至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止为本合同的红利分配期间。在红利分配期间且
本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
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
分配给投保人。 
    在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之前，红利保留在本公司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红
利累积的年利率每年由本公司公布。 

在本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投保人可以选择将全部或部分累积红利作为一次性
趸交保费用于增加本合同的领取金额，具体标准见累积红利增加领取金额转换标准表。 

本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本公司红利的分配。 
在本合同的红利分配期间，本公司每年向投保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 

 
第六条  保险费 
    保险费的交付方式分为趸交和年交两种，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分为五年、十年和二
十年三种，由投保人在投保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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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所需证明和资料 
    一、申请养老年金时，所需的证明和资料为： 
    1．保险单； 
    2．申请人法定身份证明； 
    二、申请身故保险金时，所需的证明和资料为： 
    1．保险单； 
    2．申请人法定身份证明； 
    3．公安部门或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4．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5．本公司要求的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第八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本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要求解除本合同，但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投保人不
得要求解除本合同。 

 
第九条  附则 

一、本合同基本条款中“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事项不适用于本合同。 
二、本合同基本条款与本合同利益条款相抵触的，以本合同利益条款为准。 

 
第十条  释义 

会计年度
 

：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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